
浙江省血液安全研究重点实验室 2021 年度开放课题

招标公告 

为加大浙江省血液安全研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开放

力度，吸引更广泛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参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

培养造就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使实验室发展成为输血医学学术中心

和人才培养基地，实验室特设立开放课题(以下简称开放课题)，资助

与实验室研究方向有关的、具有一定探索性、观点新颖和属于学科前

沿或交叉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现公布实验室 2021 年度开放

性课题招标指南，面向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公开招标。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国内外从事血液安全方面的研究人员（非本实验室固定成员）

均可申请，要求具有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优先鼓励 35 周岁以

下青年人才申报。 

2.申请的项目应符合课题选题范畴，有创新性和探索性，学术思

想新颖，目标明确，研究方案切实可行。 

3.课题组以中青年科技人员为主，在读研究生和已离退休的科研

人员不得作为申请项目的负责人，但可作为项目组成员参加研究。 

二、开放课题选题 

开放课题选题分为自由选题和定向选题两种形式。自由选题形式，

申请者在实验室三个研究方向指南下，根据现有的研究基础自主拟定



课题，具体研究方向指南见下。定向选题由实验室拟定开放课题项目

及其主要研究内容，申请者根据实验室条件，选定项目申请。 

（一）自由选择课题研究需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向： 

1.阻断经输血传播性疾病方面的研究 

重点在灵敏、精确和快速的新型诊断技术，输血病原体流行特性、

输血传播性疾病残留风险以及输血传播性疾病相关的防控技术、新发

和突发感染性疾病的机理和防控等方面进行研究。 

2.避免免疫相关的输血反应的研究 

重点在红细胞血型、白细胞血型、血小板血型的新型诊断技术和

方法、多中心合作血型筛查；血液贮存损伤和工艺改进；血液相关的

干细胞等方面进行研究。 

3.临床科学合理用血的研究 

重点在血液信息化；临床输血安全性、有效性；输血新技术和方

法；临床输血大数据分析等方面进行研究。 

（二）定向选题 

1.血小板输注免疫刺激与抗体产生概率的分析 

主要研究内容：招募需要多次输注患者，定期提供随机或配合血

小板（血液中心提供），每次输注收集标本检测血小板抗体（实验室

提供检测）；并收集临床资料和输注后血小板计数值，最后分析血小

板输注免疫刺激与抗体产生概率。 

承担单位：牵头单位联合两个以上医院，并能提供 40例患者。 

2.CD36单抗制备和血小板 CD36检测方法的建立 



主要研究内容：制备 CD36 抗体，提供表达的细胞株、评估其功

能，建立 CD36 抗原检测方法（实验室参与），筛选献血人群 CD36 表

达（实验室主导）。 

承担单位：企业、高校或医疗机构，具备单抗经验。 

三、开放课题申请的评审与确认 

1．根据《浙江省血液安全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的管理办法》

的规定，坚持公平竞争、择优支持，申请者应根据申报通知的具体时

间和要求，认真填报《浙江省血液安全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

申请书》（见附件 2）（须用 A4纸打印，一式两份），申请书需由申请

者所在单位学术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和加盖单位公章，报实验室学术秘

书处。 

2．申报的课题不能与申请者已批准立项的国家、省级或者部门

和单位课题内容重复。申请者作为主持的申请项目数不得超过 1 项，

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的项目数量不得超过 2项。 

3．项目由实验室组织有关专家评审，择优资助。 

四、开放课题的实施与结题 

1．课题负责人在课题批准通知下达后即应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申请人需按合同书完成研究工作，开放课题经费实行合同管理，开支

项目主要为材料费等。申请人应遵守本实验室有关规章制度。每年度

提交项目执行情况，重点反映课题的进展和阶段性成果。 



2．申请结题的课题，由课题负责人提出结题申请，提交结题报

告，经实验室评审，符合结题要求的，颁发结题证明。申请人应按实

验室开放课题管理办法进行归档。 

3．使用开放课题经费取得的研究成果归实验室，发表的论文论

著均应标注“浙江省血液安全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 

4．开放基金的申请资助期限为 2-3年。开放基金实行限额资助，

自由选题基金资助强度一般不超过 3万元，实行实时报销付款。定向

选题一般不超过 6万。开放课题的经费管理具体参照实验室开放课题

的管理办法实施。 

五、申报时限要求及其他事项   

1．申请人申报课题，应当按要求填写并提交实验室开放课题申

请书，明确申报的课题名称、申报单位、研究的目的、主要内容、立

项背景和依据、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研究成果及应用预期、经费预

算、课题组人员及分工、课题进度计划等主要内容，格式见附件 2。 

2.研究课题自本指南公告发布之日至 2021年 5月 31日接受申报，

逾期不予受理。课题申请书（一式 2 份）报送实验室秘书处。2021

年度拟资助项目为 3-5项。 

3．申请人根据开放课题申请指南、申请书等相关材料，在开放

课题资助方向和范围内提出申请。请务必按照规定格式和要求提交申

报材料，申报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视为无效。  

 

附件 



1.《浙江省血液安全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的管理办法》 

2.《浙江省血液安全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课题申请书》 

 

通信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建业路 789号，浙江省血液中心 

邮政编码：310052 

实验室秘书处联系人： 

应燕玲、游璇            0571-57888093 

 

                             浙江省血液安全研究重点实验室 

  



 

2021 年度开放课题结题通知 

各开放基金项目申请人： 

根据《浙江省血液安全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的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重点实验室将组织开展 2021年度开放课题（以下简称“开

放课题”）结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题项目范围 

1.开放课题研究期限至 2020年 12月的开放课题项目。 

2.完成所有研究内容及目标，并取得相应研究成果的开放基金项

目可提前申请结题。 

二、结题组织实施 

开放基金由课题负责人提出结题申请，提交结题报告，经实验室

评审，符合结题要求的，颁发结题证明。 

三、结题工作安排 

1.结题材料提交：项目负责人填写《开放课题结题材料》（附件

1），由申请者所在单位学术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和加盖单位公章，于

2021年 5月 31号之前报实验室学术秘书处，并提供相应的研究成果

证明材料，成果均应标注“浙江省血液安全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资助”。 

2.重点实验室审核。 



3.结题结果公布，对结题材料和成果证明材料符合要求的，颁发

结题证明。 

4.需要申请延期的项目，请项目负责人提交延期申请。 

附件 1 《浙江省血液安全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结题材料》 

 

            浙江省血液安全研究重点实验室 

  



 


